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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庆 晚 报（轨 道 传 媒）为 你 发 声

语音报站 声声入耳

18983360909独家代理1、2、3、5、6、9、10、18、环线语音广告
重庆轨道交通渠道内100%到达的唯一声音媒体 （陈女士）

重庆公孝律师事务所徐斌律师表
示，中介公司以资金回笼慢为由拖延
退还租客押金的行为不合法，已构成
违约。原则上，押金的退还应以合同
约定或双方口头约定为准，无相关约
定的，应在办理完退租手续后一次性、
及时退还。“及时”的标准应综合考虑
交易习惯、市场行情、双方接受程度来
确定，不能以资金回笼慢为由无故拖
延。

消费者不接受分期方案的，可给
予中介方合理的宽限期（如3-7天），宽
限期届满或其明确拒绝宽限方案的，
消费者有权要求中介方立即全额退
还。

中介方始终拒绝一次性退还押金
怎么办？首先，消费者要固定相关证
据，妥善保存租赁合同、押金支付记
录、退租交接单、对方要求分期履行的
语音、文字记录等证据。

其次，要敢于拿起法律的武器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在协商未果的情况
下，消费者既可以向有关部门投诉，也
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维权。

因案件标的额较小，且法律关系
明确，消费者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支
付令，维权效率更高且成本较低（仅收
取三分之一的案件受理费）。即便进
入诉讼程序，也会依法适用小额诉讼
程序，一审终审，维权周期短。司法实
践中，已经普遍采用线上立案的方式，
还可以申请线上开庭，操作流程简便，
难度不大。

最后，建议消费者增强法律意识，
在签订类似合同时，仔细阅读合同条
款，及时将有关条款写进合同，避免分
歧。

重庆晚报-厢遇记者 张春莲
实习生 蓬雨桐 王一钧 摄影报道

4月22日上午，重庆晚报记者在两江新区新溉大道
某写字楼下见到了今年51岁的温先生。他告诉记者，儿
子小温是一名大二学生，2025年11月通过小区张贴的租
房广告联系，与重庆卓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租房合
同，租下两江新区建峰小区内一间单间。

双方约定，租期3个月（2025年11月14日至2026
年2月14日），月租金605元，押金605元。

今年2月13日，在约定租期到期的前一天，小温便按
要求办理了退租，房屋无损坏、无拖欠任何费用。搬完个
人物品后，小温还录制了视频向房管进行交接，处理完
后，对方也同意退押金。可从退房至今两个多月过去，
605元押金始终没有退还。

“我们通过微信、电话反复联系公司，对方都没有说
不退，但就是一直找理由拖延，从这人推到那人，从‘这
周’拖到‘下周’，始终不兑现。”温先生说，无奈之下，他和
妻子只好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求助，被接入辖区社
区居委会进行调解，可中介给出的结果却是“只同意分期
退还押金，拒绝一次性付清。”

租期已满、房屋完好，正常退租后，一笔仅605元的租房押金，却被中
介拖欠两个多月。近日，市民温先生拨打重庆晚报新闻热线63900090
求助，称其在上大学的儿子通过中介公司租房3个月，期满正常退租后，多
次讨要押金无果，即便经社区调解，对方仍拒绝一次性退还。这让温先生
十分无奈：“就只是605元押金，为何就这么难退？”

随后，重庆晚报记者陪同温先生和家人前往重庆卓
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一名自称负责押金退款的张先生
出面回应。

张先生承认，小温的押金确实未退还，但给出的方
案依旧是分期退：先退200元，剩余部分后续再退，最晚
10月15日全部退完。

张先生解释，公司近期面临资金压力，需要按期向
房东支付租金，加之当前处于租房市场淡季，资金回笼
较慢。每月退房、退押金人也较多，若全部一次性退还

押金，公司资金难以承受。
“我们不是不退押金，是经过公司研究，只能采取分

批退还的方式。”张先生表示，如果温先生接受分期，可
先办理200元退款。

“一共才605元，先退200元，剩下405元还要反复
催要，实在耗不起。”温先生明确表示，合同中并未说明
押金得分期退，自己坚决不接受分期退方案，将通过法
律渠道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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